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衢州学院公共基础设施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学校公共基础设施的安全、规范管理，充分发

挥设施功能，为教学、科研、生产、生活提供优质服务，根据国家有

关法律、法规，结合学校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学校范围内下列公共基础设施的管理。 

（一）学校道路：主干道、支干道、人行道等； 

（二）学校给排水设施：供水管网、污水管道、雨水管道、消防

供水管道及其附属设施； 

（三）学校采暖设施：燃气设施、空调及其附属设施； 

（四）学校供配电设施：配电室、箱式变压器、地下管网、架空

电路、电话线路、网络线路及其附属设施； 

（五）绿地及景区设施。 

第三条  学校后勤管理处成立公共基础设施施工管理工作小组，

负责基础设施规划、行政管理，以及公共基础设施的管理、养护、维

修等工作。 

第四条  学校公共基础设施是学校的公共财产，所有单位或个人

都有保护学校公共基础设施及其附属设施的权利和义务，对损害公共

基础设施及其附属设施的行为，有权进行监督、检举和控告。 

第二章  学校道路管理 

第五条 在学校道路及其附属设施范围内禁止下列行为： 

（一）擅自占用或者挖掘学校道路； 

（二）未经批准堆放物料、摆摊设点、施工作业、设置临时设施； 

（三）倾倒垃圾，污水等废物； 

（四）履带车、铁轮车及超限车辆（超重、超长、超高）擅自在

学校道路上行驶；载货后重量在 20吨以上的车辆在学校道路上行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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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在学校道路上冲洗车辆或试刹车； 

（六）在人行道上停放各类机动车； 

（七）其它损害、侵占学校道路及其附属设施的行为。 

第六条  严格控制学校道路开挖。确需开挖的，应报学校公共基

础设施施工管理工作小组办公室（设在后勤处）批准后，方可按照规

定挖掘。 

第七条  凡经批准挖掘学校道路的，应当在施工现场设置明显标

志和安全防围设施，竣工后应当及时清理现场，恢复道路，并需经学

校公共基础设施施工管理工作小组办公室检查验收，所恢复道路的质

量须达到合格以上。 

第八条  因埋设在学校道路下的管网、管线突发故障需要紧急抢

修时，公共基础设施具体管理部门可以先行破路抢修，并同时报公共

基础设施施工管理工作小组办公室，按照规定补办有关手续。 

第九条  依附于学校道路建设各种管线、杆线等设施的，应当经

公共基础设施施工管理工作小组办公室批准后方可建设。 

第十条  公共基础设施具体管理部门应定期对学校道路进行养护、

维修，并确保养护、维修工程的质量。 

后勤管理处负责对道路的养护、维修工程进行监督检查，保障道

路完好。  

第三章  学校给排水设施管理 

第十一条  在学校给排水设施范围内禁止下列行为： 

（一）擅自改动管线，检查井、雨水井； 

（二）开挖取土、堆放物料、倾倒垃圾或易燃、易爆危险品； 

（三）修建建筑物，影响设施正常使用； 

（四）排放超过规定排放标准的污水，排入污水管道。 

（五）将污水接入雨水管道或将雨水接入污水管道； 

（六）其他危害给排水设施及附属设施安全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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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  在学校给排水设施的安全保护范围内修建道路或埋

设各类管线，应当提前 10 天同公共基础设施施工管理工作小组办公

室商定供水管道及其附属设施的安全保护措施。 

第十三条  涉及学校公共供水设施的建设工程开工之前，建设单

位或者施工单位应当依据学校供水管网图，查明地下供水管网的情况。

施工影响公共给排水设施安全的，施工单位应当与学校公共基础设施

施工管理工作小组办公室商定相应的保护措施，由施工单位负责实施。 

第十四条  任何建筑物都不得占压给排水管道地面。确需临时占

压的，须经学校公共基础设施施工管理工作小组办公室批准，并按规

定期限清除。因临时占压损坏管道的，应及时修复或缴纳修复费。 

第十五条  公共基础设施具体管理部门对其管理的学校的引水

渠道、泵站、储水池、加压水泵、输配水管网、进户水表、雨水、绿

化用水及污水管道的主次干管道等设施，应当定期检查维修，确保安

全运行。 

第十六条  禁止产生或者使用有毒有害物质的单位将其生产用

水管网系统与学校供水管网系统直接连接。 

第四章  供配电设施管理 

第十七条  在学校供配电设施范围内禁止下列行为： 

（一）擅自攀登供电杆线，配电变压器，路灯杆； 

（二）依附供配电设施搭线、挂物，搭建建筑物，堆放物料； 

（三）损坏供配电设施，路灯灯具； 

（四）擅自迁移供配电设施，接用电源； 

（五）非专业人员误操作供配电设施； 

（六）其他损坏供配电设施的行为。 

第十八条  使用单位应加强安全管理，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

的方针，建立健全安全运行责任制度。对供配电设施、地下管网、地

下管块、架空线路进行检修和维护，加强巡视，定期检查，保证其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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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运行。 

第十九条  电网运行应当遵循安全、优质、经济的原则，实行统

一调度，分级管理，任何单位或个人（重点指各施工单位、学校周边

经营网点）不得非法干预电网调度。电网运行要连续、稳定，保证供

电可靠性。 

第二十条  因供电设施检修或施工需要，需停电时，须提前上报

公共基础设施施工管理工作小组办公室批准，通过广播、电视事先通

知用户。 

第二十一条  后勤管理处按照有效合理的原则，做好地下管块备

用管孔的分配工作。电话、网络、有线电视、供电等工程布线需占用

管孔时，必须报公共基础设施施工管理工作小组办公室批准，并严格

按照分配的管孔布线施工，不得多占或占用其它管孔。 

第二十二条  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在供配电设施范围内修建可能

危及设施安全的建筑物、构筑物，不得种植可能危及设施安全的植物，

不得堆放可能危及设施安全的物品。 

第二十三条  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毁坏供配电设施、电力线路设

施及有关辅助设施。在供配电设施周围进行爆破及其它可能危及电力

设施安全的作业，应当经公共基础设施施工管理工作小组办公室批准

并采取安全措施，方可进行作业。 

第五章  学校绿化及景区设施管理 

第二十四条  在学校绿地及景区范围内禁止下列行为： 

（一）擅自侵占绿地，乱搭乱建，影响校园美观； 

（二）摇晃幼树、攀折树枝、抄走近道践踏花草； 

（三）在树与树之间拉绳挂晒衣物、被子或在树枝上晒东西； 

（四）在绿化区内堆放建筑材料，打球、踢球或玩放宠物； 

（五）在绿地及景区内玩火、焚烧杂物； 

（六）损坏庭院灯、桌凳、垃圾箱、喷泉及喷灌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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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攀登雕塑或在雕塑上乱刻乱画乱贴； 

（八）其他损坏绿地区景区设施的行为。 

第二十五条  任何施工单位或个人不得任意改变原有林地、绿地

的用途，采摘花木，严禁砍伐大小树木，确需占用林地或伐木砍枝时，

须报公共基础设施施工管理工作小组办公室批准。 

第二十六条  公共基础设施施工管理工作小组办公室要认真做好

绿地及景区设施的管理工作。 

第六章  处罚 

第二十七条  凡违反本办法规定的，学校公共基础设施施工管理

工作小组视其情节轻重，实行处罚： 

（一）责令限期改正； 

（二）赔偿损失； 

（三）经济处罚； 

（四）强行拆除违章设施。 

第二十八条  凡违反本办法，在学校公共基础设施范围内堆放物

料，倾倒垃圾等废弃物的，责令限期清运。限期内不清运的，由公共

基础设施具体管理部门组织清运，清运费用由责任者承担。将污水、

废弃物倾倒在雨水井内或路面的，责令整改的同时视情予以通报批评。 

第二十九条  擅自使用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设施，由公共

基础设施施工管理工作小组办公室责令限期改正。 

第三十条  公共基础设施具体管理部门违反本办法规定，学校责

令其限期改正，并视情节轻重，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给予处罚。 

第三十一条  未经批准或者未采取安全措施在公共基础设施保护

区内进行作业、修建建筑物、构筑物或者种植物的单位和个人，由公

共基础设施施工管理工作小组办公室责令其停止作业，恢复原状并赔

偿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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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二条  进入学校的建筑工程施工单位在施工中未按程序

施工，造成学校公共基础设施损坏的，由学校责令停止施工，造成损

失的由责任方赔偿损失。 

第三十三条  对学校的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

由所在单位报请学校或上级主管部门给予纪律处分。 

第七章  附则 

第三十四条  本办法由后勤管理处负责解释。 

第三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